國立政治大學理學院應用數學系

數學專業總整課程指導同意書

本人同意指導　　　　   　（學號：　　　　   　）
_______ 學年度 第_____學期 數學專業總整課程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(簽名)：　　　　   　　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導教授(簽名)：　　　　   　　　

                  


簽核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
注意事項：
1、 選課學生需於開學第一週前選定指導教授，獲同意指導，簽本同意書送應用數學系辦公室登記。
2、 開學後加簽請附加簽單。
3、 以上相關資訊可洽詢開課教師、系辨公室或各專題指導教師。

